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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履行机构 
第三十六届会议 
2012年 5月 14日至 25日，波恩 
议程项目 19(c) 
行政、财务和体制事项 
《总部协定》的执行情况 

  《总部协定》的执行情况 

  主席提出的结论草案 

1.  附属履行机构(履行机构)注意到秘书处所在东道国政府代表提供的信息，即
德国波恩的新会议设施已恢复施工，2013 年 6 月附属机构第三十八届会议的部
分场次可望在新设施举行。履行机构鼓励东道国政府确保会议设施于 2013 年尽
早竣工。履行机构还注意到东道国政府代表和执行秘书关于在完成波恩秘书处新

办公楼施工方面所取得的进展的报告。具体而言，履行机构注意到第一座办公楼

移交仪式订于 2012年 10月联合国日举行，因而实际搬迁可在缔约方会议第十八
届会议之后进行，而联合国办公区内第三座新建筑连同更多会议设施预计将于

2017年完工。 

2.  履行机构感谢东道国政府的进度报告，并赞赏东道国政府和东道城市波恩的
特殊努力和投资。履行机构重申关注施工的重大延误和由此而对所有缔约方造成

的费用问题，以及政府间进程和秘书处由于长期缺乏办公空间而面临的困难。履

行机构促请东道国政府尽快完成会议设施和办公设施的施工，包括支持波恩市进

行努力并与秘书处密切合作。 

3.  履行机构鼓励东道国政府继续为参加《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之下的会议
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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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履行机构请秘书处不断向缔约方通报提供设施方面的进展，并请东道国政府
和执行秘书在第三十八届会议上向其报告在《总部协定》的执行中在这些方面及

其他方面的进一步进展情况。 

 

     

 

 


